
贵州省益农信息社编码规则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（简

称“村级社”，亦称“益农信息社”）编码，便于益农信息社

的统一管理与运营，依据《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

务社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（GBT

2260-2007）》《贵州省乡级行政区划代码（DB52/T 380-2017）》

等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贵州省所有在册运行的各类益农

信息社，包括标准社、专业社和简易社。

第三条 每个益农信息社必须有唯一的编码。益农信息

社编码具有唯一性、科学性、易标识性和扩展性。

第二章 编码规则

第四条 益农信息社编码由三部分 12 位编码构成：第一

部分为益农信息社所在行政区编码、第二部分为益农信息社

类别码、第三部分为益农信息社顺序码。

第五条 第一部分行政区编码共 9 位数字。采用《贵州

省乡级行政区划代码（DB52/T 380-2017）》规定的乡级行政



区编码。

第六条 第二部分益农信息社类别码共 1 位字母。标准社

用“B”标识，专业社用“Z”标识，简易社用“J”标识。

第七条 第三部分益农信息社顺序码共 2 位数字。每个乡

级行政区内的益农信息社按顺序编码，编码范围“01-99”。

第三章 编码更新与扩展

第八条 益农信息社编码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与扩展。

编码更新和扩展不应与原来的编码重复、不应与原来的编码

产生语义冲突。

第九条 DB52/T 中的行政区编码发生变更时，益农信息社

编码第一部分行政区编码应相应变更。

第十条 益农信息社类型增加时，按类型的首拼字母增加

第二部分类别码。

第十一条 益农信息社顺序码不足时，第三部分顺序码可

扩展为 3 位，逐次进行顺序编码。

第四章 编码使用

第十二条 益农信息社审核通过并在“省级平台”注册登

记后，按本规则产生唯一编码。

第十三条 益农信息社编码作为唯一标识，贯穿益农信息

社的全生命周期。益农信息社数据库、门牌等电子、纸质材

料中都应明确标识编码。



第十四条 益农信息社因故撤社或注销时，原编码作废，

不再使用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
